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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理
廉政倫理規範概要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 
基隆市政府暨所屬機關學校員工廉政倫理規範
基隆市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人員拒收餽贈敘獎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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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倫理規範摘要1

其他
事件

演講
撰稿
本府廉政倫理規範§19

飲宴
應酬

受贈
財物

請託
關說

本府廉政倫理規範
§9、10、11、12

本府廉政倫理規範§6、7、8

假借職務圖利行為
(本府廉政倫理規範§5) 
涉足不妥當場所、不當接觸之禁止
(本府廉政倫理規範§17)

 避免借貸、跟會或做保
(本府廉政倫理規範§20)

本府廉政倫理規範
§13、14、15、16、18



廉政倫理規範摘要2

Let’s start with the first set of slidesLet’s start with the first set of slides



“
引導公務員廉潔自持、貫徹
公開透明原則、提供公務員

即時澄清事實之管道。



廉政倫理規範摘要3

請託關說
   

絕對禁止
簽報長官

+
知會政風

遇有請託關說
3日內

 1.當事人/代表人
 2.機關業務具體事項 
 3.書面/口頭/其他方式提出
 4.有利本人/不利第三人要求
(5.違法/不當之虞)

如係公職人員之關係
人，以請託關說方式圖
本人或公職人員之利
益，另涉違反利衝法，
而有行政罰責任。



廉政倫理規範摘要4

有職務利害
關係者

簽報長官
+

知會政風

原則禁止
例外許可

受贈財物
1.公務員受贈
2.推定公務員受贈 無職務利害

關係者

非親友
+

超過社交禮俗

原則許可
例外知會

拒絕/退還/
受贈之日起3日內

送交政風處理

受贈之日起3日內
簽報長官

+
知會政風(必要時)偶發而無影響

特定權利義務之虞
+

本府廉政倫理規範
§10但書4款

情形之一



廉政倫理規範摘要5

飲宴應酬

有職務利害
關係者

原則禁止
例外許可

簽報長官

仍應避免
無職務利害關係者

+ 
與身分、職務顯不相宜

本府廉政倫理規範
§14但書5款

情形之一



廉政倫理規範摘要5

拒收餽贈財物價值 敘獎額度

3,000-50,000 嘉獎1次

50,000-200,000 嘉獎2次

200,000-500,000 記功1次

500,000↑ 記功2次

• 政風處擬具「本府及所
屬機關學校人員拒收餽
贈敘獎原則」

• 108年12月17日第1833
次市務會議決議通過

• 109年1月8日函頒實施



案例分享



案例分享1

甲機關組長A及科長B 出席與業務相關之乙團體會議時，乙團體主任委員C分別贈送A、B口袋相片列印機各1臺，以表達甲機關對其業務指導與協助之謝意。 ( 按：該列印機1 臺市價約5,000 元)。

● 甲機關與乙團體間具職務上利害關係，應予拒絕。
● 致贈品價值均超過本規範第10點但書第3款所定得收受有利害關係者餽贈限額。
● 宜向C 表示婉謝，亦遵循本規範之規定，辦理登錄簽報程序並協助退回餽贈物品。

本府廉政倫理規範
§9、10、11 

案情概要 處理情形 案關法規



案例分享2

甲機關某工程契約承攬廠商乙舉辦尾牙聚餐，邀請甲機關相關主管共襄盛舉。

● 本案相關人員應依規完成事前核准程序並向政風辦理登錄備查後始得參加尾牙。
● 然參加尾牙可否參與廠商舉辦之摸彩活動？因屬受贈財物，應予拒絕或退還，以杜絕藉尾牙摸彩行受賄之質疑。

本府廉政倫理規範
§13、14、15 

案情概要 處理情形 案關法規



案例分享3

甲學校辦理建築物結構整修工程，如期完工廠商乙通知學校估驗計價，但拖了很久都無下文，廠商乙老闆A即打電話拜託甲學校總務B儘快辦理驗收，及驗收標準放寬等情事。

● 「儘快辦理驗收」係請求學校依照契約規定及法定程序辦理，並無違法或不當影響特定權利義務之虞，故不屬於請託關說範疇。
● 要求驗收時「放寬驗收標準」部分，已有違法或不當影響特定權利義務之虞，即屬於本規範禁止接受請託關說，應依本規範踐行簽報知會程序。(無法判斷亦得為之)

本府廉政倫理規範
§6、7、8 

案情概要 處理情形 案關法規



案例分享4

甲機關工程員A承辦某綠美化工程案時，接受承商乙副理B招待至有女陪侍的卡拉ok喝酒2次、至酒店消費、投宿汽車旅館等。

● 本案工程承商副理B因與機關已訂立工程採購契約之業務關係，應為本規範之關係人。
● 工程員A對於廠商副理B飲宴邀請，不得參加，且依本規範踐行簽報知會程序。

本府廉政倫理規範
§13、14、15 

案情概要 處理情形 案關法規



案例分享5

與甲機關無職務利害關係之乙公司營運部經理A聲稱其為甲機關主管B之友人，並表明該公司研發之特殊工法可降低工程成本，請託甲機關承辦人C將乙公司介紹予承攬該機關某工程規劃設計標之建築師事務所。

● 承辦人C立即陳報長官並知會政風室。
● 非本規範所稱請託關說，仍可辦理登錄備查，保護自身權益。
● 如遇有類似事件，應先予婉拒，並簽報長官及知會政風室。

本府廉政倫理規範
§7 

案情概要 處理情形 案關法規



案例分享6

A民意代表辦公室主任B 至甲機關洽訪，並請託甲機關承辦人C 就規劃辦理之特定採購案所需產品應使用國內廠商製造生產之品項，另提交型號資料，且表示如無法配合，廠商可能對該案提出釋疑或異議，使採購預算無法順利執行之暗示。

● 承辦人C 與B 會談時當場表示該採購案已達政府採購協定(GPA) 門檻，依法不得限制國外廠商投標或採用國外產品，亦無法於招標文件指定特定廠牌及型號。
● 承辦人C 於會後立即陳報長官並知會政風室。

本府廉政倫理規範
§7 

案情概要 處理情形 案關法規



案例分享7

甲機關首長A 應「無職務上利害關係人」B 之邀，基於私人情誼赴宴，出席後發現任職機關監管之乙公股事業董事長C 亦受邀參加。

A雖因參加無職務利害關係飲宴未事前登錄，惟因席間發現「有利害關係者」亦在場，應於飲宴結束後逕行知會政風機構辦理登錄。

本府廉政倫理規範
§13、14、15 

案情概要 處理情形 案關法規



案例分享8

甲機關於 106 年 3 月間辦理「○○掃描儀」採購案，由乙公司以低於底價60%之價格得標，惟乙公司嚴重逾期履約且未能提出符合延長履約之正當事由，並多次以舊品交貨，且被甲機關拒絕。乙公司經理A即透過民意代表B向甲機關首長C表達關切之意，希勿解除契約並延長履約期限。

● 甲機關首長C接獲此請託關說後，立即知會政風機構，並召集相關單位研商處理方式，仍決定依照合約規定於106 年11 月解除契約，並婉轉回覆民意代表B。
● 若C因B之關說，在無正當理由情形下，違反契約條款同意乙公司延長履約期限，使廠商因而獲得不法利益，恐將觸犯「貪污治罪條例」第6 條第1 項第4 款對主管或監督之事務圖利罪嫌。

本府廉政倫理規範
§7 

案情概要 處理情形 案關法規



案例分享9

甲機關長期就乙人民團體進行經費補助，乙人民團體秘書長A於107 年春節前夕，攜帶 17 箱總價約 
5,000 元之禮品，至甲機關承辦補助之業管單位及會計室分送。

● 甲機關同仁將禮品送交政風室處理，經政風室建議，會同業管單位同仁委婉退還，並請A簽收後簽報機關首長登錄備查。
● 乙人民團體與甲機關有業務指導及若干經費補助之職務利害關係，A藉春節之名，向相關業務單位人員送禮，雖禮品單價不高，惟確有欠妥。

本府廉政倫理規範
§9、10、11 

案情概要 處理情形 案關法規



案例分享10

A為甲機關技正且負責內銷商品檢驗工作。某日，一位女士B至辦公室自稱受託代贈A高級洋酒1 瓶，並稱贈禮者會與其聯絡，A在B女士以不要為難她之央求下，勉強暫時收受。隔日，乙公司老闆C致電A，希其能對乙公司申請複驗案多加關照，除乙公司會計小姐B所送禮品外，將再贈「紅包」致謝。

• 本案乙公司與甲機關具有因機關業務之決定、執行或不執行，將遭受有利或不利之影響，故屬有職務利害關係；在情況不明下，切勿輕率受贈財物。
• A嗣後發覺廠商送禮別有企圖，即刻將受贈財物退還獲交由政風室處理，並簽報首長知會政風室，完成登錄備查。

本府廉政倫理規範
§9、10、11 

案情概要 處理情形 案關法規



案例分享11

甲機關首長A為其長子舉辦結婚喜宴，事後得知跟甲機關所屬機關有商業往來之乙公司經理B，未經邀請卻自行前來婚宴現場，並致贈結婚禮金6萬元。

• 本案乙公司致贈之禮金已逾正常社交禮俗標準，甲依規退回處理，可避免廠商藉參加喜宴贈送高額禮金，而有影響其業務上特定權利義務之虞。
• A連絡乙公司經理B告知婉拒收禮，並將禮金6 萬元全數以郵匯寄還。嗣後將上情簽知會政風處，並附上匯款及郵寄收據影本等存卷登錄備查。

本府廉政倫理規範
§9、10、11 

案情概要 處理情形 案關法規



案例分享12

甲機關科長A及技士B負責「○○新建工程」案，其承攬商乙公司，為節省成本未施作防水工程，並與
A、B謀議在估驗及驗收過程中配合掩護，且陸續招待2 人聚餐並至有女陪侍之KTV、酒店飲酒作樂及帶女侍出場，每月2至3 次、每次花費2萬元以上。

• 乙公司與甲機關間具有承攬契約之職務利害關係，依規
A、B不得受邀飲宴應酬。

 乙公司對A、B違背職務之行為，基於行賄之意思交付不正利益，已構成「貪污治罪條例」行賄罪；而A、B連續接受上開不正利益並作出違背職務之行為，亦構成同條違背職務收受不正利益罪。

• 本府廉政倫理規範§13、14、15
• 「貪污治罪條例」§4-1-5：違背職務收受不正利益罪。

案情概要 處理情形 案關法規



案例分享13

甲機關為執行位於○○郊區之鑽探作業，辦理斷層取樣鑽探採購案，由乙公司得標承攬。106年8 月於○○鑽探位置辦理驗收後，因驗收地點處於偏僻地區用餐不易，故由乙公司主動安排便餐並由負責人A招待。

• 乙公司與甲機關間具有承攬契約之職務利害關係，甲機關人員依規不得接受乙公司之邀宴應酬，且本案亦不符合該點例外得受邀之情形。
 甲機關承辦人員發覺餐費平均超過每人500 元，不符「採購人員倫理準則」規定，經向現場監辦單位口頭報告後，由雙方各自分擔。

• 本府廉政倫理規範§13、14、15
• 「採購人員倫理準則」§8

案情概要 處理情形 案關法規



案例分享14

甲機關負責受理申請○○設備評鑑作業，乙公司為期申請案件能順利通過審查，列入選擇性招標合格廠商名單，以取得獲邀標及參標之資格，乃於103 年間向擔任該評鑑作業審查成員之科長
A，餽贈職棒球衣、球帽及浪琴男女對錶等財物共新台幣 39,660元，並先後2次邀宴，費用計 11,856 元。

• 乙公司與甲機關間因具有正尋求買賣契約之職務利害關係，
A應依規拒絕餽贈及不當飲宴應酬，並簽報機關首長、知會政風機構。

 A對於職務上行為連續接受廠商之不當餽贈及飲宴招待，係觸犯「貪污治罪條例」對於職務上之行為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罪。故收受他人餽贈或邀宴，即可能造成觸法行為之對價關係。

• 本府廉政倫理規範§13、14、15
• 「貪污治罪條例」§5-1-3：對於職務上之行為受賄及不正利益罪。

案情概要 處理情形 案關法規



案例分享15

甲公司於104 年間曾承攬乙機關會議室擴音機設備採購案(尚在保固期內)，乙機關為因應編列106年度其他擴音設備更新預算需求，於 
105年間洽請甲公司負責人
A前來協助估價，A特攜公司新產品—鋼筆型隨身碟 1 只（當時市價約 2,000 元），送事務科科長B試用。

甲公司與乙機關仍有保固期之合約關係，且可能涉及未來承攬之機會，屬有職務利害關係者，對於廠商熱情所贈禮物，不宜以目前並無執行中之採購承攬關係而掉以輕心。
 B婉拒無效後即於廠商離去後告知政風室上情，政風室除洽請Ａ公司領回贈品，並宣導說明相關規範以及無送禮之必要，且簽報機關首長。

本府廉政倫理規範§13、14、15

案情概要 處理情形 案關法規



案例分享16

A為甲機關資深員工，資歷完整卻苦無適當陞遷機會，並期望能透過升遷延長服務年限至 65 歲，遂向小學同學之民意代表B訴苦，B向甲機關首長C表達強烈關切之意，要求儘速安排適當機會將A調升主管職務。

機關首長C指示人事部門了解，發現A之資歷序位尚不足以優先升任主管職務，爰婉覆B承諾配合A條件若有適宜機會再予考量處理。
 C遇關說應依規知會政風機構登錄，建檔存證以保障自身權益。

本府廉政倫理規範§13、14、15

案情概要 處理情形 案關法規



案例分享17

甲學校以公開評選最有利標方式辦理營養午餐採購案，A校長係評選委員，廠商乙為取得午餐標案，以甲學校學生用餐人數乘以3 元作為行賄A校長之回扣，並允諾以評選項目「創意回饋」條款贊助甲學校年終摸彩禮品，A校長收取回扣後將廠商乙分數評為最高分，評選結果由廠商乙得標。

 貪污治罪條例(公務員對於職務上之行為收受賄賂罪)「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6千萬元以下罰金。」
 貪污治罪條例(違背主管或監督事務圖利罪)「處5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千萬元以下罰金。」

A校長收受廠商乙回扣並允諾將分數評為最高分，以協助其順利得標，雖評選採合議制，A校長之評分不具有讓廠商乙得標之決定權，但A校長擔任評選委員收受廠商回扣賄行為已違犯貪污治罪條例第5 條及第6 條罪嫌。 

案情概要 涉犯法條 研析



案例分享18

供應某市團膳食材的農場甲，曾被乙機關抽查人員A抽驗出蔬果農藥殘留不合格而遭罰，A在106年3月間再度前往抽檢，甲農場場長B探詢要求A透露抽驗順序被拒，佯送伴手禮且夾帶現金10萬元，A離開發現後緊急折返送回，並回報主管。

 貪污治罪條例(違背職務行賄罪)「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百萬元以下罰金。」

只要和公務員接洽，就是不能送錢，否則就構成犯罪，即使假借過節送禮名義請託、行賄公務員，只要認定有事實，也會構成犯罪。 

案情概要 涉犯法條 研析



案例分享19

甲學校辦理團膳食材採購案，並由5家廠商(甲、乙、丙、丁、戊)得標，甲學校邀集廠商代表簽訂契約時，校長A誆稱欲設置獎學金招攬議長獎或縣長獎之國小優秀畢業生就讀本校、獎勵老師推動校務等語，向在場得標廠商代表要求每家交付3萬元賄款，總計收到12萬元賄款，且自行花用完畢。

貪污治罪條例(公務員對於職務上之行為收受賄賂罪)「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6千萬元以下罰金。」

如對午餐採購辦理作業相關法令規定有所疑義，或遇有廠商向學校採購人員等行餽贈或賄賂之處理，或學校採購人員不法要求，請向中央及各地方政府採購稽核小組、政風機構諮詢。 

案情概要 涉犯法條 研析



廉政案例分享20

廠商甲之實際負責人A認校長於圈選評選委員時，得利用其裁量權圈選對甲廠商較為友善或有利之評選委員，為求能得標某市所屬學校之中央餐廚採購案，爰於各校中央餐廚採購案開標前拜訪校長，並提及對甲廠商較友善或有利之評審委員，嗣若甲廠商得標，則由A持賄款交付予各校校長。

貪污治罪條例(違背職務行賄罪)「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百萬元以下罰金。」

A為能得標某市中央餐廚採購案，並能於得標後之履約期間內順利完成供餐，若有供餐  缺失，能不受舉發或受寬待，而改以較輕之處罰或僅以口頭    要求改善，以順利取得履約工程款，竟以交付賄賂方式，影響前開學校中央餐廚採購案評選之公平性及供餐之品質與衛生。

案情概要 涉犯法條 研析



廉政案例分享21

甲學校午餐承攬廠商乙供應菜色與菜單不符，負責驗收之甲學校總務主任A要求乙廠商改善，乙廠商業務B遂向總務主任A商量以私下免費提供點心及飲料方式，請其同意驗收合格，總務主任 A並製作不實驗收紀錄，使 乙廠商順利驗收合格。

貪污治罪條例(公務員對於職務上之行為收受賄賂罪)「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6千萬元以下罰金。」

總務主任 A接受乙廠商業務B提出之不正利益，不僅未依相關規定要求廠商依照契約及原訂菜單供應餐點，反而利用主管採購業務之機會，違背職務製作不實之驗收紀錄，協助廠商驗收合格，已違犯刑法偽造文書罪及貪污治罪條例圖利罪嫌。

案情概要 涉犯法條 研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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